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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bookmark: PO_ZS]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PO_WORDZW]你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向我厅递交的《关于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的申请报告》及相关资料现已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45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位于株洲市攸县网岭镇，建设规模为年产商品熟料139.5万t，年产水泥200.00万t，其中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100.00万t、P.C32.5复合硅酸盐水泥100.00万t，年发电量为6048×104kWh，年供电量为5564×104kWh。主要建设内容包括4500吨/天熟料的水泥生产线一条，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一套，供配电、自动化控制、通讯、给排水、采暖通风、环保设施、办公楼等相关配套设施。主要环保设施包括布袋除尘、电除尘、洒水除尘设备，消音器，SNCR脱硝设施和在线监测设备等。项目于2009年10月动工建设，2012年5月完成建设，总投资50000万元，环保投资5110万元。
二、湖南中诚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诚监测竣监〔2016〕第71号）表明：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回转窑窑尾排放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氨、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浓度最大值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1标准限值要求。回转窑窑头、石灰石破碎、生料库底、熟料库底、水泥粉磨、水泥包装除尘器排放废气中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最大值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1标准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废气中氨、颗粒物的监控浓度最大值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3标准限值要求。
（二）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排放废水中pH范围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氟化物、磷酸盐、五日生化需氧量日均浓度最大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三）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西、北噪声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厂界噪声等效声级最大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厂界南噪声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厂界噪声等效声级最大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水泥在生产过程中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生活垃圾送当地垃圾场处理。
三、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45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项目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你公司应严格按照《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住户拆迁安置计划的报告》（远大水泥〔2016〕24号）承诺期限，在2019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防护距离内17户居民搬迁安置工作。在全面完成搬迁安置前，应按照与17户居民签订的租房补偿协议进行补偿。逾期未能完成搬迁安置，应立即停止生产。
五、攸县人民政府应严格按照《关于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纳入备案管理的承诺函》（攸政函〔2016〕150号）承诺事项，加强现场监管，督促企业按时完成防护距离内居民的搬迁安置工作，协调周边居民关系，确保社会稳定。
六、项目投入正式运行后，应强化环保设施的管理和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七、株洲市环保局、攸县环保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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